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名称

九江市卫生学校经开区校区配套教学与生活家具采购项目二、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逸兴家具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李龙
联系电话：13870067364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角洲用友南昌产业园语音中心7层B07001-705室

被投诉人：九江市政府采购中心

地址：九江市政府东附楼 3 楼 

联系电话：0792-8983481 

委托代理人：陈女士
 三、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代理机构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投诉事项为1、被投诉人程序违规。2、第四章评标标准中技术评分的实施方案未量化指标。3、 第四章评标标准/三商务评分24分/企业实力:投标人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以上证书范围须含与本项目相关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等)每通过一项得2分，最高6分的设置不合理。4、第四章 评标标准/三、商务评分 24 分/履约能力:评审依据:同时提供合同、中标(成交)通知书扫描件、中标公示网上截图加盖公章的设置不合理。5、第四章 评标标准/三、商务评分 24分/售后服务:投标人的售后服务机构中的拟派服务人员具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木工或钳工职业资格的，每提供一份得1分最高得6分的设置不合理。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
四、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的投诉事项1、2不成立，投诉事项3、4、5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投诉人对采购文件提起的投诉事项，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财政部门按照下列情况处理：（四）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相关当事人可依法提起诉讼，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成立。鉴于该项目已经履约完成，投诉人按照法律规定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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